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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       FCR(2001-02)39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01年年年年 10月月月月 31日提出的建議日提出的建議日提出的建議日提出的建議

應議員提出分開考慮及表決項目 PWSC(2001-
02)64的要求，主席在抽起項目 PWSC(2001-02)64後，把
項目 FCR(2001-02)39付諸表決。委員會批准此項建議。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7       新市鎮及市區發展新市鎮及市區發展新市鎮及市區發展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PWSC(2001-02)64 469CL 在啟德機場原址進行在啟德機場原址進行在啟德機場原址進行在啟德機場原址進行

的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九龍東南發展計劃

      早期發展工程早期發展工程早期發展工程早期發展工程

2. 羅致光議員察悉，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分區計

劃大綱草圖已在憲報刊登，而城市規劃委員會 (下稱 “城
規會 ”)現仍在考慮有關該草圖的反對書，他對於在現階
段就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進行詳細設計極有保留，因為

他認為當城規會考慮反對書時，可能會對分區計劃大綱

草圖作出修訂，而任何就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其後作出的

改動，均可能會使擬將進行的啟德機場北面停機坪詳細

設計工作所花的費用付諸東流。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

長回應時表示，九龍東南發展計劃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的

公眾諮詢已經完成，當中接獲的反對書主要與九龍東南

發展區南部的其他擬議發展項目有關。政府當局相信，

即使城規會就九龍東南發展計劃餘下的工程項目作任何

的修訂，也應該不會影響到現時的建議。

3. 羅致光議員仍不表信服，並促請政府當局應待

接獲的反對書全部處理完畢後才推行現時的建議。拓展

署署長答覆時表示，根據有關的法定程序，城規會可能

需要長達 9個月的時間來處理這些反對書。倘若九龍東南
發展計劃未能及時施行，九龍東南發展區內的擬議公共

房屋及學校工程計劃的發展將會受到影響。他重申，由

於接獲的反對書與現時建議進行的準備工程並無衝突，

因此不應押後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詳細設計工作。

4. 羅致光議員強調，顧問在招標階段就此項工程

計劃為投標人擬備的簡介，應以日後的分區計劃大綱核

准圖為準。陳偉業議員認同羅議員的關注，並指出如要

修訂該份簡介以配合經城規會核准的更改，可能會招致

額外的開支。拓展署署長回應時向議員保證，現時建議

的簡介的擬備方式將可容許當局日後可能作出的若干更

改，而不需要招致額外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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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此方面，何鍾泰議員詢問可否在招標文件中

把現時的建議分拆為二。第一部分只包括啟德機場北面

停機坪的工地勘測工作，以及不會受到分區計劃大綱圖

的改動所影響的其他工程；至於餘下的工程計劃則撥入

第二部分，此部分的工程必須先得到政府的指示才可以

展開。拓展署署長答覆時明確指出，政府當局已考慮到此

項因素，並已安排分階段推行現時的建議。

6. 陳偉業議員扼述他在 2001年 10月 31日的工務小
組委員會會議席上表達的意見，並表示他雖然支持九龍

東南發展計劃的部分擬議工程，但他及民主黨的議員對

於在九龍東南發展區內計劃設置的運動場深表關注。陳

議員認為，有關地方應較適合作住宅發展等其他用途，

並表示，倘若按照現時的計劃實施九龍東南發展計劃，

將會犯上規劃上的錯誤，故此，民主黨的議員認為難以

支持現時的建議。

7. 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時表示，當局在

憲報刊登九龍東南發展計劃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前，已就

此項計劃諮詢立法會議員、有關的區議會、專業團體及

公眾人士的意見，並在制訂現時的發展藍圖時，充分考

慮他們的意見。城規會接獲的反對書，無一針對現時的

建議或擬議的運動場。事實上，在諮詢公眾的過去數年

間，社會人士均強烈認為九龍東南發展計劃應發展成為

一個綜合發展區，除房屋發展外，還應提供文化、康

樂、旅遊、教育及其他社區設施。

8. 陳偉業議員重申，他對於在九龍東南發展區內

設置一個運動場的建議有很大的保留。他認為，政府當

局並未完全解決部分委員在 2001年 12月 4日的規劃地政
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九龍東南發展計劃所提出的

關注。陳議員提到其他地方的經驗，並指出大型運動場

通常設於遠離住宅區的地點，以便易於管理及控制人

流。他亦要求當局澄清有關的設計有否考慮為擬建的運

動場提供足夠的安全措施，以保障公眾安全及控制人

流。

9. 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陳偉業議員的關

注時表示，當局在現階段尚未落實有關運動場的詳細設

計。然而，政府當局會把所需的銜接安排納入九龍東南

發展計劃運輸基建的詳細設計內，以配合發展運動場所

帶來的交通流量。鄰近地方亦將有空地以疏散大批人

及接駁公共交通工具。他補充，九龍東南發展計劃的設

計構思，是要透過日後的沙田至中環線及現有的地下鐵

路觀塘線，讓市民能夠有效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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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陳鑑林議員表示支持此項建議。他指出，有關

的區議會 (即黃大仙、觀塘及九龍城區議會 )曾討論興建運
動場的建議，並對此表示支持，甚至要求當局設置更多

大型場地，以舉辦文化及康樂活動。雖然現時的九龍東

南發展計劃不能完全滿足上述要求，但該區的人士均認

為有需要設置一個運動場。至於擬議選址方面，陳鑑林

議員表示，他不同意把運動場設在偏僻地區的建議，因

為那會對前往運動場的公眾人士構成不便。

11. 陳婉嫻議員贊同陳鑑林議員的意見，她表示此

項工程計劃雖然未能完全符合她的期望，但她亦會予以

支持。她讚許政府當局在制訂現時計劃的過去數年間，有

聽取各個關注團體、地區代表及有關區議會的意見。關

於受噪音影響一事，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任何措施，以

減低擬議運動場對鄰近地區將造成的噪音影響。

12. 拓展署署長答覆時表示，根據到日本福岡視察

同類設施的發現，環境保護署、拓展署及有關的顧問建

議應在擬議的運動場設置可開合的上蓋，以盡量減低鄰

近地區所受的噪音影響。

13. 儘管陳偉業議員就現時的建議作出上述評論，

但他表示民主黨的議員會對此項目投棄權票，理由是此

項發展計劃亦包括他們所支持的房屋及學校工程計劃，

他要求將這點記錄在案。

14. 委員會批准此項目。

15. 委員會會議於下午 2時 5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1月 22日


